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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2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一、基本信息

（一）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汇园 11 号楼南翼 7-10 层

（二）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三）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1.经营范围

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

务；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

关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业务；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经营区域

公司目前在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经营业务：北京、深圳、青岛、云南、上海、江苏、山

东、浙江、辽宁、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河南、河北、

安徽、大连、湖南、山西、湖北、内蒙古、陕西、新疆、江

西、吉林。

（四）股权结构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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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

别
股东名称

报告期初 报告期末 本期变动

认购股份（股）
持股

比例
认购股份（股）

持股

比例

认购股

份（股）

持股

比例

国有股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939,955,391 69.32% 5,939,955,391 69.32%

- -

国有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2,118,644,067 24.73% 2,118,644,067 24.73%

- -

国有股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2.33% 200,000,000 2.33% - -

外资股
DKV 德国健康保险股份

公司
190,000,000 2.22% 190,000,000 2.22%

- -

国有股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9,815,279 1.40% 119,815,279 1.40% - -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9.32%股份，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报告期初 报告期末 本期变动

持有股份（股）

或出资额（元）

持股

比例

持有股份（股）

或出资额（元）

持股

比例

持有股份（股）

或出资额（元）

持股

比例

人民健康网络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24500000 49% 24500000 49% - -

中保不动产（深圳）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617500000 12.5% 617500000 1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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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共有 6 名董事。

王廷科，56 岁，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21 年 6

月至今出任本公司董事长。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

〔2021〕440 号。王先生于 1995 年 7 月至 2009 年 3 月任职

于中国光大银行，2009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职于中国光

大集团。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6 年 8 月任执行董事，2015 年 5 月起兼任太平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任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20 年 4 月获委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总裁

至今。王先生亦于 2020 年 12 月起获委任中国人民养老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王先生于 2019 年 6 月

起任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并于 2020 年 9 月起任中国国际

商会副会长。

冯祥英，52 岁，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16 年 9

月至今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6〕932 号。曾任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省分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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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家，68 岁，法学本科学历，高级公证员，律师。2016

年 9 月至今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6〕931 号。曾任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中国公证协会会长。现任北京天驰君

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曹建海，53 岁，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正高级）。2016

年 9 月至今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6〕1007 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英文学术期刊

《The Chinese Economy》编委等职务。

赵欣（女），51 岁，管理学博士。2018 年 6 月至今出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

458 号。曾在中洲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曾担任澳大利亚墨尔

本皇家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

师。

林竹（女），47 岁，商学硕士。2016 年 9 月至今出任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6〕

932 号。曾在北京宏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富投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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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工作。现任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经

营管理部副总经理。

2.监事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会共有 2 位监事。

周建罡，48 岁，法律硕士，经济师职称。2018 年 10 月

任本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025

号。曾任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总经理、人保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资产经营部总经理。现任人保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李铁钢，57 岁，法学硕士，律师。2009 年 4 月至今出

任本公司职工监事。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法律事务

部总经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

理。

3.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 6 位高级管理人员。

冯祥英，52 岁，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本公司副总

裁、党委委员、合规负责人。冯先生于 2007 年 9 月加入中

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陕西省分公司筹备组主

要负责人、陕西省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9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委员，2009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

副总裁，2018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副总裁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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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寿险〔2009〕426 号，合规负责人任职

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1078 号。

伍立平，57 岁，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本公司临时

负责人、副总裁、党委委员。伍先生于 1990 年 4 月加入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怀化市分公司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保寿险湖南省分

公司筹备组负责人、总经理、党委书记，人保寿险河南省分

公司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人保寿险河北省分公司筹备组主要

负责人，人保寿险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人保寿

险资深专家兼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运营总监兼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党委书记。2017

年 1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委员，2017年 7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809 号。2021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临时负责人，已按规定向中国银保监会进

行任职报告。

胡占民，55 岁，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本公司副

总裁、党委委员。胡先生于 1984 年 3 月加入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历任中保人寿辽宁省铁岭市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人保

健康辽宁分公司筹备组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党委书记、总经理，人保健康资深专家，人保健康北京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17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委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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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副总裁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7〕809 号。

武军，53 岁，经济学硕士，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财务负责人。武先生于 2018 年 6 月加入人保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任财务总监。2019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委员，2020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2021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

人。副总裁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0〕186 号，

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0〕955 号。

李晓峰，56 岁，大学学历，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董事会秘书。李先生于 1993 年 11 月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历任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财产险/船舶货运险/农险部总

经理；人保健康甘肃分公司筹备组筹建负责人，人保健康总

公司银行保险部副总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

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人保健康云南分公司主

要负责人、党委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总经理，人保健康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人保健康总公司资深专家、社会保险部

总经理兼湖北分公司临时负责人、党委书记、总经理。2017

年 7 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705 号；2020 年 7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已按规定向中国银保监会进行任职报告。2021 年 6 月起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4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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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振，46 岁，理学硕士，中国精算师，本公司总精算

师。温先生于 2017 年 7 月加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2017 年 8 月起任精算部总经理。2018 年 6 月起任本

公司总精算师。任职资格核准文号为银保监许可〔2018〕391

号。

（八）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聪

联系电话：010-58332551

移动电话：18611270822

电子邮箱：wangcong@picc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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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2% 153%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458,884 450,04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2% 195%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814,616 805,314

（二）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2021 年一季度为 B 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公布数据）。

（三）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保险业务收入 838,030 1,718,966
净利润 11,196 14,100
净资产 679,182 650,591

三、实际资本

单位：万元

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认可资产 7,064,171 6,678,485
认可负债 5,365,133 5,021,621
实际资本 1,699,038 1,656,865

核心一级资本 1,343,306 1,301,593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355,732 35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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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单位：万元

名称 本季度（末）数 上季度（末）数

最低资本 884,421 851,550
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882,304 849,512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531,810 503,091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215,174 194,963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285,097 288,713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43,942 242,447

分散效应和吸损效应 393,720 379,702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2,118 2,039
附加资本 - -

五、风险综合评级

公司最近两次风险综合评级结果：2020年四季度为A类、

2021 年一季度为 B 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偿二代

监管信息系统公布数据）。

六、风险管理状况

（一）银保监会最近一次对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的评估得分。根据《关于2017年SARMRA评估结果的通报》（财

会部函〔2018〕808号），公司2017年SARMRA评估得分为79.52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础与环境16.06分，风险管理目标与

工具7.63分，保险风险管理8.09分，市场风险管理7.95分，

信用风险管理7.70分，操作风险管理8.03分，战略风险管理

8.35分，声誉风险管理7.87分，流动性风险管理7.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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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报告期最新进

展。2021年二季度，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银保监会风险

防控要求，围绕公司新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持续深化风险

防控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落实“偿二代”监

管要求，持续推进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提升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组织全系统开展“五虚”“假

保单”“市场乱象”等专项整治工作，深入摸清风险底数，

并对全系统自查整改情况开展半年核查工作，不断加强关键

业务、岗位和流程的管控，牢筑内控合规基础。印发《银行

账户管理细则》《分散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投

资资金划拨管理办法》《风险排查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版）》

《非正常集中退保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

等制度，进一步细化管理流程，加强风险防范。

七、流动性风险

（一）2 季度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1.净现金流

公司本季度净现金流 8.6 亿元，较上季度增加 11.9 亿

元。预计下个季度净现金流 4.5 亿元。

2.综合流动比率

预计下个季度综合流动比率 95%。

3.流动性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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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情景一下（即签单保费较去年同期下降 80%，同时

退保率假设为基本情景的 2 倍）流动性覆盖率 1319.48%；压

力情景二下（即预测期内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无法收

回本息）流动性覆盖率 1368.67%。

（二）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本季度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本季度未发生流动性风险。

2.预计下个季度可能会发生的流动性风险及应对措施

预计下个季度现金流和流动性资产充裕，无流动性风

险。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银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因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中国银保监会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银保监罚决字〔2021〕8号），公司被责令

立即改正，并处罚款5万元。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针对高管任职问题，公司已于2021年4月和7月分别向银

保监会上报了临时负责人任职报告。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